
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关于对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

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

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本公司 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，

对本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进行审计，对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

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相关规定，

董事会对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涉及的事项进行专项说明如下： 

一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带强调事项段的内容 

西部资源对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借款于 2018 年 9 月 8 日逾期，逾期债务

本金 2.7亿，截止审计报告日债务本金余额 1.92亿。按合同约定逾期罚息为 15%/

年，另外以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违约金（折合 18%/年），上述逾期费率合计

为 33%，按此计算公司 2018年需计提违约金及罚息合计 2,910.29 万元。公司目

前是依据《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、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《关

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批工作的若干意见》的通知（法发[2017]22号）第二条第 2

款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（法释

[2015]18 号）第二十八条和第三十条的规定，并在参考了北京康达（成都）律

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（康达法意字[2019]第 0063 号）以及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

法律意见书的基础上按照 24%计提了 2,116.73 万元的违约金及罚息。我们认为

公司违约债务尚未到诉讼阶段，对公司按照 24%计提违约金及罚息予以保留，并

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发表的审计

意见。 

二、公司董事会对强调事项段中涉及事项的说明及意见 

董事会审阅了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 2018 年度带强调

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，认为： 

根据公司与长城资产 2016年签署的《债务重组协议》，若出现债务逾期，公

司应向其支付利息、罚息和违约金合计费率为 33%/年，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上限

24%/年。 



在会计处理时，公司根据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

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》的通知（法发【2017】22号）第二条第 2款规定：“严格

依法规制高利贷，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。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贷款

人同时主张的利息、复利、罚息、违约金和其他费用过高，显著背离实际损失为

由，请求对总计超过年利率 24%的部分予以调减的，应予支持，以有效降低实体

经济的融资成本。”等相关规定，并参考北京康达（成都）律师事务所及广东信

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，均认为，从司法实践和具体的判例来看，法院

认为在借款合同中债务人违约对于债权人的损失主要是利息损失，若既主张罚息

又主张违约金对债务人明显不公平，故法院在通常情况下仅支持其中一项，且超

过 24%/年的部分被法院支持的可能性较小。 

基于谨慎性原则，我公司按照法律规定的上限 24%/年，计提违约金及罚息

2,116.73万元。 

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在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

增加上述强调事项段，是为了提醒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使用者关注有关内容，不影

响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。 

三、公司采取的措施 

报告期内，公司将经营状况持续恶化的重庆恒通客车有限公司、重庆恒通电

动客车动力系统有限公司进行了剥离，以此获得现金资产，用于偿还长城资产的

债务，公司正就债务化解方案保持与长城资产的积极沟通，后续拟继续通过资产

处置、子公司分红等方式陆续分期偿还债务。 

公司董事会将按照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及配套指引文件，继续完善内

部控制体系，规范内部控制制度执行，强化内部控制监督检查，优化内部控制环

境，提升内控管理水平，促进公司长期健康、可持续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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